
附件 2

⒛” 年度山东省博士后创新人才

支持计划实施方案

一、 “
博新岗位

”
设立

(一 )设立数量

在全省行政区域内设立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、工作站、创新

实践基地设站单位 (以下简称
“
设站单位

”)设立 “
博新岗位

”
,

⒛22年度全省设立 “
博新岗位

”100个左右。流动站设岗数量根

据设站数量和上一年度招收人数综合确定,工作站、基地设岗数

量根据各设区市设站数量和招收人数综合确定。

(二 )设立条件

聚焦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、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、前沿科

技领域和我省急需紧缺专业领域,重点依托国家和省重点科研创

新平台、特色优势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、重点科研转化项目设立

“
博新岗位

”,注重突破关键核心技术,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

级。

设立“
博新岗位

”
需满足以下全部基本条件及推荐条件之一:

基本条件 :

1.博士后合作导师为本专业领域的高水平专家;

2.能够充分保障开展科研所需的经费;

— 6—



3.能够提供有较强竞争力的薪酬待遇;

4.能够提供优质的科研、生活条件。

推荐条件 :

1.依托国家、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

中心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等科研创新平台设立;

2。 依托国家、省重点发展的特色优势学科或新兴交叉学科设

ii∶∶;

3.依托国家、省重点科技研发项目设立;

4.依托
“
十强产业”

企业自主创新重大研发、转化项目设立。

对契合 《山东省
“
十四五”

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》重点

产业领域的
“
博新岗位

”
给予重点支持。

(三 )设立程序
“
博新岗位

”
设立工作按照设站单位申报,各设区的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推荐,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复核公布的程

序开展。

1。 征集岗位需求。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、工作站、创新实践基

地提出需求,充分、精准阐述设立 “
博新岗位

”
的必要性、可行

性和引育博士后青年人才的发展目标、政策措施、保障条件等,

经设站单位研究确定推荐岗位名单,填写 《山东省博士后创新人

才支持计划
“
博新岗位

”
申报表》,由设站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

盖公章后,将申报表及相关证明材料PDF扫描版按属地原则报送

至所在设区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。涉密岗位须脱密。

2.审核推荐岗位。设区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申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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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进行审核,汇总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及独立分配

名额工作站的
“
博新岗位

”
申报材料,同 时按照当年度分配的设

岗数量,遴选确定辖区内其他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创新实践基地
“
博新岗位

”,一并填写 《山东省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
“
博

新岗位
”

申报推荐汇总表》,签字并加盖公章后,将推荐汇总表

EXCEL电 子版及 PDF扫描版,连同推荐设岗单位的申报材料 PDF

扫描版一并报送至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各市推荐
“
博新岗位

”

数量不超过辖区内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、工作站 (基地 )分配的设

立数量。

3.汇总复核公布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对报送的
“
博新岗

位
”
进行汇总复核,确定并公布全省

“
博新岗位

”
名单。

二、 “
博新计划

”
人选招收

(一 )基本条件

依托
“
博新岗位

”
招收的

“
博新计划

”
人选须具各以下基本

条件 :

1.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学术道德,身心健康 ;

2.符合设立 “
博新岗位

”
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、工作站、创

新实践基地博士后招收要求;

3.一般应为在国际公认的三大世界大学排名体系 (“泰晤士

高等教育 THE”
 “

Qs”
 “U.s.News” 世界大学排名 )中排在前

2OO名 高校或国内高校
“
双一流

”
建设学科 (名 单见教育部第二

轮
“双一流

”
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 )毕业。

4.年龄一般不超过35周 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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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人员不再列入招收范围:

已入选国家
“
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

”、国家及省博士后

国 (境 )外交流计划 (学术交流项目除外 )、 正在执行公派出国

留学或其他国 (境 )外访学项目的人员,以及本单位在职人员进

入本单位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、工作站、创新实践基地的。

(二 )招收工作程序

1.岗位发布。 “
博新岗位

”
发布工作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厅统一组织,每年优化调整后于年初发布 1次。各市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局、设岗单位持续做好
“
博新岗位

”
引进优秀青年博士的

发展平台、待遇保障宣传推介工作。

2.人才招引。各设岗单位依托
“
博新岗位

”
自主吸引、招收

优秀青年博士入站。 “
博新岗位

”
招收人数不设限制,应届博士

毕业生及海外取得学位的留学回国、外籍博士可优先招收。

3.招收入站。设岗单位按
“
博新岗位

”
招收条件遴选确定拟

入站的青年博士,签订
“
博新岗位

”工作合同,明确科研条件、

目标任务、岗位保障待遇等,按规定程序办理博士后入站手续。

4。 审核认定。设岗单位汇总整理
“
博新岗位

”
招收的博士后

人员相关材料报所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出审核意见后,按

设岗数量与推荐人数 ⒈1比例提交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遴选确

定 ⒛22年 “
博新计划

”
支持人选名单,并明确相应保障措施。

5.发文公布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制发通知,公布入

选
“
博新计划

”
的人选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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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“
博新人才

”
待遇兑现

(一 )待遇兑现原则

按照
“
优势资源统筹叠加

”
原则,建立省、市 (含所在县市

区)、 设岗单位保障政策资源统筹叠加机制,-切 实提升
“
博新计

划
”
人选引育的整体成效。

(二 )综合待遇标准

1.年度省、市、设岗单位叠加后的综合薪酬不少于 30万元,

支持期限2年 ;

2.在站期间,自 然科学领域科研经费不少于20万元、人文社

会科学领域不少于 10万 ;

3.直接颁发
“山东惠才卡

”,在站期间享受全省高层次人才

绿色通道服务提供的交通出行、住房保障、免费旅游健身等服务;

出站后留鲁就业还可享受编制管理、岗位聘用、薪酬管理,以及

配偶就业、子女入学、医疗保健、社会保险等优惠政策和便利服

务。入选的省内单位在职博士后由原工作单位推荐申报
“山东惠

才卡
”。

4.享 受高级职称评审
“
直通车

”
制度,在站期间或出站留鲁

后均可根据个人科研工作实际直接申报正高级或副高级职称。具

体按照 《山东省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高级职称评审
“
直通车

”
暂

行办法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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